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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函第 55/2011 號 
 

分發名單：各中小學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注意：所有中小學校長均應閱讀此通函）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中小學參加上述競賽。 
 
詳情 
 
2.  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始於 2007 年，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教育局與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主辦。目的是提升香港學生對祖國外交知識

的興趣，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以達至長遠推展國民教育的目的。 
 
3.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包括一系列的比賽，由 2011 年 4 月至 7 月

期間舉行。本屆主題為「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除繼續在外交知識競

賽方面設有中學組（分初賽（網上問答）、準決賽及總決賽三個階段）及小學組

（只設一個階段的網上問答比賽）外，還增設海報設計比賽（高中）、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以及作文比賽（高小），旨在提升香港學生對國家外交知識

的興趣和認識。學生參加者可參加多於一項的比賽；各項比賽的詳情請參閱附件

1。 
 
4. 有興趣參加上述比賽的學校，請填妥適當的參賽報名表（請選用附件 2 至

附件 8）；參加外交知識競賽初賽(網上問答比賽)的學校，更須連同已燒錄電子版

報名表的光碟，於指定日期或之前郵寄香港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22 號「第五屆香

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或隨參賽作品送交秘書處。 
 
查詢 
 
5.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7783 與「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王麗

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聯絡。 
 
 
 

 教育局局長 
容寶樹代行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 1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競賽章程 

 
主辦單位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下稱「公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協辦單位 

 外交學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人民日報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中央電視臺 
 明報 
 文匯報 
 聯合出版集團 
 香港電台 
 
特別贊助單位 

 香港賽馬會 
 
贊助單位 

 香港迪士尼樂園 
 
競賽主題 
 
 「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 
 
競賽目的 

 提升學生對國家外交知識的興趣和認識 
 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以達至長遠推展國民教育的目的 
 



附件 1(a)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比賽規則 
 
設題範圍 
整個比賽會根據以下各個範疇及比重設題： 

 近現代中國外交史   35% 
（本屆主題：「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  

 國際時事及外交禮儀   35% 
 涉港外交及國際關係史  30% 
 

(一) 初賽(網上問答)（中學組及小學組） 
 
中學組 
 

 日期及時間：2011 年 4 月 18 日上課時間（詳情另行通知參賽學校） 
 

 參賽人數 
 每隊 5 人，其中最少包括兩名初中學生。 
 每校最多可提名 15 隊參加。  

 
 比賽細則 

 採網上問答形式。參賽學生必須於校內進行比賽。 
 比賽日分 4 個比賽時段，分別為  

● 上午 9：00 至 10：00； 
●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 下午 2：00 至 3：00； 
● 下午 4：00 至 5：00。 

 主辦單位會考慮學校的意願並根據學校電腦的數目，安排學校於上午或下

午作賽，或有需要將參賽學生分配到兩個時段。 
 比賽以「鬥快鬥準」為準則，限時 15 分鐘，每道題目限時 30 秒，每名參

賽者需答 30 道題目。  
 每隊五名參賽者的分數總和為該隊所得的總分數，得分最高的 16 支隊伍

（每校只可有 1 隊）可進入準決賽，如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線資

格。不設上訴機制。 
 其他比賽細則，容後另函通知參賽學校。 

 
 獎勵 

 為鼓勵學校積極參加比賽，本屆增設下列獎項：        
- 「最佳表現獎」：比較每校首 10 支最高分數隊伍的總成績，如分數

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佳表現學校獎」。 
- 「最佳新秀獎」：比較首次參加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學校，每校首

10 支最高分數隊伍的總成績，如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

佳新秀獎」。 
 得獎學校會獲贈獎杯及書券。 

 
 
 



小學組 
 

 日期及時間：2011 年 4 月 19 日上課時間（詳情另行通知參賽學校） 
 

 參賽人數 
 每校最多可提名 150 名學生參加。 

 
 比賽細則 

 採網上問答形式。參賽學生必須於校內進行比賽。 
 比賽日分 4 個比賽時段，分別為  

● 上午 9：00 至 10：00； 
●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 下午 2：00 至 3：00； 
● 下午 4：00 至 5：00。 

 主辦單位會考慮學校的意願並根據學校電腦的數目，安排學校於上午或下

午作賽，或有需要將參賽學生分配到兩個時段。 
 比賽以「鬥快鬥準」為準則，限時 15 分鐘，每道題目限時 30 秒，每名參

賽者需答 30 道題目。  
 以每校最高分數五名參賽者的分數總和定出名次，如分數相同則比較時

間。 
 其他比賽細則，容後另函通知參賽學校。 

 
 獎勵 

 比賽設冠、亞、季軍及 10 名優異獎，得獎學生會獲頒發獎牌，並獲安排

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所屬學校會獲贈獎杯及書券。 
 為鼓勵學校積極參與比賽，本屆增設下列獎項，得獎學校會獲贈獎杯及書

券：        
- 「最佳表現獎」：比較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如分數

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佳表現學校獎」。 
- 「最佳新秀獎」：比較首次參加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學校，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如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

佳新秀獎」。 
 

賽果公佈 
 比賽結果會於 2011 年 5 月 6 日 ( 星期五 ) 或之前在公署網頁

(http://quiz.fmcoprc.gov.hk)公佈，得獎者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截止報名日期 

 有興趣參賽的學校，請填妥附件 2 或附件 3 的參賽提名表 
 從公署網頁(http://quiz.fmcoprc.gov.hk)下載「參賽提名表」檔案，在檔案內

輸入學校名稱及所有參加者的有關資料，並儲存於光碟內。檔案名稱應為

學校英文名稱縮寫，由不多於 10 個小寫字母組成，如plksseess.xls。有關

資料將用於安排競賽用途。務請於遞交前核對所輸入的資料，確保正確無

誤。 
 請於 2011年 3月 31日(星期四)或以前把上述文件郵寄至香港新界大埔運頭

角里 22 號「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二) 準決賽（中學組） 
 
日期及時間：2011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暫定） 
 
參賽資格及分組安排 

 中學組初賽中最高分數的 16 支隊伍可進入準決賽，分為四組。 
 參賽者不限於初賽優勝隊伍的隊員，學校可重組隊伍參賽。但參賽名單一

經遞交，便不可以更改。 
 
參賽人數 

 每隊五人，其中最少包括兩名初中學生；但出賽學生為三人，其中最少包

括一名初中學生。 
 
比賽語言：普通話 
 
比賽形式 

 分兩個回合進行，第一回合為必答題部分，第二回合為搶答題部分。 
 題目類型為選擇題。 
 四組勝出隊伍，加上餘下 12 隊中成績最好的兩隊，共六隊可以進入總決賽。

若 12 隊中最高分數有同分情況出現，主辦單位會邀請有關領隊教師即場抽

籤決定出線資格。 
 
獎勵 

 進入準決賽但未能進入總決賽的 10 支隊伍，每名優勝隊員會獲贈獎牌，所

屬學校會獲贈獎座及書券。 
 每名優勝學生會獲安排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 

 
(三) 總決賽 

 
日期及時間：2011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暫定） 
 
參賽人數 

 每隊五人（參與準決賽的五名學生），其中最少包括兩名初中學生；但出賽

學生為三人，其中最少包括一名初中學生。 
 總決賽隊員組合可與準決賽不同，但須於比賽前通知主辦單位。參賽名單

一經遞交，便不可以更改。 
 
比賽語言：普通話及英語 
 
比賽形式 

 分兩個回合。第一回合為搶答題部分。第二回合為情景模擬題部分，六隊

決賽隊伍經抽籤決定代表某一國家，以答辯形式進行。主辦單位會於總決

賽前發放辯題予參賽學校，讓學生有充足時間準備。 
 第一回合（搶答題）佔 20%，第二回合（情景模擬題）佔 80%，由兩回合

得分合計出總分，依總分高下決定金獎（一隊）、銀獎（兩隊）和銅獎（三

隊）得主。另設「最佳發言人」獎。各總決賽隊伍於準決賽所得分數不會

累積計算入總決賽分數之內。 
 



獎勵 
 設金獎（一支隊伍）、銀獎（二支隊伍）、銅獎（三支隊伍），每名優勝隊員

會獲贈獎牌，所屬學校會獲贈獎杯及書券。 
 「最佳發言人」獎得主會獲贈獎杯。 
 每名優勝學生會獲安排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 
 每名優勝學生、領隊教師和校長均會獲安排到北京及武漢等地（暫定）進

行學習交流。 
 
頒獎禮 

 頒獎禮將在總決賽後舉行 
 
參考網頁 

 公署網頁：http://quiz.fmcoprc.gov.hk  
 《明報》網上外交知識參考資料：

http://marketing.mingpao.com/foreign_affairs/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7783 與「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王麗

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聯絡。 
 
 



附件 1(b)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海報設計比賽（高中） 

比賽規則 
 
比賽目的 

 提升高中學生對祖國外交知識的興趣和認識。 
 協助競賽宣傳，吸引公眾參加「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讓學生發揮創意，提高學生的美術設計能力。 

 
參賽資格 

 高中學生（每名參賽者只可遞交一份個人作品參賽，每校最多可遞交 5 份

作品。） 
 
海報標題：「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公眾組比賽」 

 設計以向公眾人士宣傳「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為目的，吸引大眾

參加是項比賽。 
 
比賽規則 

 除海報標題外，作品上須顯示以下各項資料(詳細資料內容可於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在公署網頁(http://quiz.fmcoprc.gov.hk)下載）： 

 競賽主題：「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 
 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徽號 
 各主辦機構名稱 
 各協辦機構名稱 
 特別贊助單位名稱 
 贊助單位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形式 
 領取題目和回收答案方式 
 公佈賽果日期 
 獎項 
 查詢電話等 

 
 標題及內文主要採用中文。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的原創作品及未經公開發表（包括網上發表），以

及沒有侵犯他人的權益（包括版權）。  
 作品可包括照片、圖像及/或手繪圖畫，長闊比例為 4 : 3。可採用任何顏料

繪畫，但必須為平面。電腦製作檔案格式必須為解析度 300dpi 以上的 jpg
或 pdf 圖檔，檔案容量上限為 15M。 

 逾期遞交和不符合比賽規定的作品將不獲參賽資格。 
 
作品用途及版權 

 參賽作品不會退還予參加者。主辦機構保留一切運用或棄置作品的權利，

如需發還作品，可在成績公佈後 30 天內經由校長以書面申請。 
 冠軍作品會製成海報以助「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公眾組比賽」的

宣傳。 
 所有作品的版權屬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有權通過任何媒體出版、展覽、



編印、分發得獎作品或把作品製作刊物，以及採用參賽者的姓名及照片作

非商業性質的推廣及宣傳，無須取得參賽者的同意或向參賽者支付版權

費；也有權使用、複製、修改及派發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作推廣之用。 
 
遞交作品辦法 

 如為電腦製作的作品，請燒錄於光碟中。 
 請把參賽作品或上述光碟，連同報名表格（附件 4）於作品遞交限期前郵寄

或送交至香港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22 號「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

處。 
 
遞交作品限期：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 
 
評審準則 

 主辦機構會邀請專家成立評審團進行作品評審。比賽結果概以評審團之最

終決定為準，不設上訴。評審準則如下： 
主題 清晰達意，達宣傳效果 40% 
美感 靈活運用視覺語言，構圖優良 20% 
表現手法 繪製、拼貼或電腦軟件運用技巧良佳 20% 
創意 意念獨特，具原創性 20% 

 
評審結果公佈 

 結果將於 5 月 3 日或之前在公署網頁公佈，得獎者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獎勵 

 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 10 名。 
 得獎者會獲贈獎牌、獎狀、書券、香港廸士尼樂園門券等獎品作獎勵。 

 
頒獎禮 

 頒獎禮安排在 2011 年 7 月 9 日上午「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

後舉行。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7783 與「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王麗

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聯絡。 
 

 



附件 1(c)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 

比賽規則 
 
比賽目的 

 提升初中學生對祖國外交知識的興趣和認識。 
 協助競賽宣傳，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推廣外交知識的活動。 
 讓學生發揮創意，提高學生的美術設計能力。 

 
參賽資格 

 初中學生（每名參賽者只可遞交一份個人作品參賽，每校最多可遞交 5 份

作品） 
 

比賽規則 
 參賽者設計 T-shirt 一件，底為白色，上面有「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徽

號及競賽主題「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的設計字樣及/或圖案。T-shirt
樣式見附件 7。(「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徽號可於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

在公署網頁(http://quiz.fmcoprc.gov.hk)下載) 
 參賽者需提交 T-shirt 設計圖和不多於 80 字的設計概念陳述。 
 參賽學校可選擇提交電子檔案，檔案格式必須為解析度 300dpi 以上的 jpg

圖檔，檔案容量上限為 10M。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的原創作品及未經公開發表（包括網上發表），以

及沒有侵犯他人的權益（包括版權）。 
 逾期遞交和不符合比賽規定的作品將不獲參賽資格。 

 
作品用途及版權 

 所有參賽作品將不發還予參賽者。 
 冠軍作品將會印製為大會活動 T-shirt。 
 所有作品的版權屬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有權通過任何媒體出版、展覽、

編印、分發得獎作品或把作品製作刊物，以及採用參賽者的姓名及照片作

非商業性質的推廣及宣傳，無須取得參賽者的同意或向參賽者支付版權

費；也有權使用、複製、修改及派發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作推廣之用。  
 
遞交作品辦法 

 如為電腦製作的作品，請燒錄於光碟中。 
 請把參賽作品或上述光碟，連同報名表（附件 5）及設計概念陳述表（附件

6）於作品遞交限期前郵寄或送交至香港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22 號「第五屆

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遞交作品限期：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評審準則 

 主辦機構會邀請專家成立評審團進行作品評審。比賽結果概以評審團之最

終決定為準，不設上訴。評審準則如下： 
主題 清晰達意，達宣傳效果 40% 
美感 靈活運用視覺語言，構圖優良 30% 
創意 意念獨特，具原創性 30% 



 
評審結果公佈 

 結果將於 5 月 3 日或之前在公署網頁公佈，得獎者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獎勵 
 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 10 名。 
 得獎者會獲贈獎牌、獎狀、書券、香港迪士尼樂園門券等獎品作獎勵。 

 
頒獎禮 

 
 頒獎禮安排在 2011 年 7 月 9 日上午「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

後舉行。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7783 與「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王麗

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聯絡。 
  



附件 1(d)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作文比賽（高小） 
比賽規則 

 
比賽目的 

 提升高小學生對祖國外交知識的興趣。 
 透過作文比賽增進高小學生對祖國外交的認識，從而思考祖國外交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參賽資格 

 高小學生（每名參賽者只可遞交一份作品參賽，每校最多可遞交 5 份作品。） 
 

比賽規則 
 以「紀念辛亥百年，毋忘振興中華」為主題，字數為三百至四百字。 
 參賽作品可儲存在光碟內，或用電腦單面打印在 A4 白紙上，或書寫於原稿

紙上，並請註明字數。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未經發表（包括網上發表），且從未參加過同類比賽之

原創作；作品如被發現有抄襲成份，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所有參賽作品，概不退還。 
 所有作品的版權屬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有權通過任何媒體出版、展覽、

編印、分發得獎作品或把作品製作刊物，以及採用參賽者的姓名及照片作非

商業性質的推廣及宣傳，無須取得參賽者的同意或向參賽者支付版權費；也

有權使用、複製、修改及派發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作推廣之用。  
 評審結果以主辦單位評判之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遞交作品辦法 

 如參賽學校選擇提交電子檔案，請燒錄於光碟中。 
 請把參賽作品或上述光碟，連同報名表格(附件 8)，於作品遞交期限前郵寄

或送交至香港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22 號「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

處。 
 
遞交作品限期：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評審結果公佈 

 結果將於 5 月 3 日或之前在公署網頁公佈，得獎者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獎勵 

 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 10 名。 
 得獎者會獲贈獎牌、獎狀、書券、香港迪士尼樂園門券等獎品作獎勵。 

 
頒獎禮 

 
 頒獎禮安排在 2011 年 7 月 9 日上午「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

後舉行。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38 7783 與「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王麗

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聯絡。 
 
 
 
註： 本《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競賽章程》內各項比賽的規則若有未盡
善之處，以主辦單位的解釋作準。主辦單位保留本競賽章程的最終修改權，如有
任何重要修改，將會儘早通知參賽學校。 



附件 2 
中學適用 

致：「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經辦人：王麗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 
傳真號碼：2638 7396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參賽提名表 
（截止日期：2011 年 3 月 31 日） 

 
本校現提名  隊學生參加上述競賽（每校最多可提名 15 隊；每隊五人，其

中最少包括兩名初中學生。若學校只設初中部，則可提名五名初中學生參加。）： 
隊伍編號 姓名 班別 

   
   
   
   
   

隊伍編號 姓名 班別 
   
   
   
   
   

 
選擇時段及人數分佈：  
9:00-10:00 人 11:00-12:00 人 
2:00-3:00 人 4:00-5:00 人 

 

負責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學校於一時

段內可用於

比賽的電腦

數目： 

 

 
*本校上述參賽者明白並同意遵守本比賽的規則。本校亦會確保在學

校舉行的初賽（網上問答），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校印鑑 

日期：  

註：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此頁。 



附件 3 
小學適用 

致：「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經辦人：王麗萍小姐(國民教育中心)） 
傳真號碼：2638 7396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參賽提名表 
（截止日期：2011 年 3 月 31 日） 

 
本校現提名下列  名學生參加上述競賽（每校最多可提名 150 名學生參加）。 

姓名 班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選擇時段及人數分佈：  
9:00-10:00 人 11:00-12:00 人 
2:00-3:00 人 4:00-5:00 人 

 

負責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學校於一時

段內可用於

比賽的電腦

數量： 

 

 
*本校上述參賽者明白並同意遵守本比賽的規則。本校亦會確保在學

校舉行的網上問答比賽，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校印鑑 

日期：  

 
註：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此頁。 



附件 4 

編號： 

(由主辦機構填寫)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海報設計比賽（高中） 

報名表 
（報名表連同作品一起遞交，截止日期：2011 年 4 月 8 日） 

 
 
本校現提名下列  名學生參加上述比賽（每校最多可提名 5 名學生參加）。 
 

姓名  班別  
1.  
 

 

2.  
 

 

3.  
 

 

4.  
 

 

5.  
 

 

 
負責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本校上述參賽者明白並同意遵守本比賽的規則。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校印鑑 

日期：  

  



附件 5 

編號： 

(由主辦機構填寫)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 

報名表 
（報名表連同作品一起遞交，截止日期：2011 年 4 月 12 日） 

 
 
本校現提名下列  名學生參加上述比賽（每校最多可提名 5 名學生參加）。 
 

姓名  班別  
1.  
 

 

2.  
 

 

3.  
 

 

4.  
 

 

5.  
 

 

 
負責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本校上述參賽者明白並同意遵守本比賽的規則。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校印鑑 

日期：  

 



附件 6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初中） 

設計概念陳述表 
（校方可自行複印本表格）  

 
學校名稱 (中文 ):  

學生姓名 (中文 ):  

學生班別 :  

 
 
設計概念陳述 : （ 80 字以內）  
 
 
 
 
 
 
 
 
 
 
 
 
 
 
 
 
 
 
 
 
 
 
 
 
 
 
 
 
 
 
 
 
 
 
 
 

編號： 

(由主辦機構填寫) 



附 件 7  
    T- s h i r t 樣 式  

 



附件 8 
 

編號： 

(由主辦機構填寫) 
第五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作文比賽（高小） 
報名表 

（報名表連同作品一起遞交，截止日期：2011 年 4 月 12 日） 

 

 
本校現提名下列  名學生參加上述比賽（每校最多可提名 5 名學生參加）。 

 
姓名  班別  

1.  
 

 

2.  
 

 

3.  
 

 

4.  
 

 

5.  
 

 

 
負責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  

 
*本校上述參賽者明白並同意遵守本比賽的規則。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學校印鑑 

日期：  

 


